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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特區政府于對香港特區政府于對香港特區政府于對香港特區政府于 03年執行年執行年執行年執行《經《經《經《經•社•社•社•社••••文文文文權權權權利利利利國國國國����公公公公約約約約》》》》委委委委員員員員会会会会審審審審議議議議報報報報告告告告的的的的

意見書

政府在０３年執行國際㆟權公約報告㆗舉出很多數字說明政府在處理家庭

團聚問題㆖做了不少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績，本會不以置評。

而對來爭居留權那群６至７仟㆟的港㆟內㆞子女，居留權得而復失，所造

成㆟間悲劇卻全不檢討，實在是對國際㆟權公約的莫大挑戰及輕蔑。

聯合國《經•社•文》委員會在０１年五月審議結論㆗指出：「㆟大常務委

員會於㆒九九九年六月㆓十六日對《基本法》第㆓十㆕條所作的解釋令㆒些爭

取永久居留的㆟士和分離的家庭未能享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引致不少

㆟陷入困境並表示關注」。『儘管㆟大常委已於㆒九九九年六月㆓十六日對《基

本法》有關條文作出解釋，委員會仍促請香港特區政府重新考慮“寬大”處理

有關㆟士。』

就㆖述的審議㆗就㆖述的審議㆗就㆖述的審議㆗就㆖述的審議㆗『㆒些㆟沒有享受『㆒些㆟沒有享受『㆒些㆟沒有享受『㆒些㆟沒有享受《經《經《經《經•社•社•社•社•文》的權利•文》的權利•文》的權利•文》的權利。』就是指來港爭。』就是指來港爭。』就是指來港爭。』就是指來港爭

居留權子女居留權子女居留權子女居留權子女，這六千㆟㆗引致不少㆟陷入困境，這六千㆟㆗引致不少㆟陷入困境，這六千㆟㆗引致不少㆟陷入困境，這六千㆟㆗引致不少㆟陷入困境，其㆗死亡的有林小星，其㆗死亡的有林小星，其㆗死亡的有林小星，其㆗死亡的有林小星、邱廣文、邱廣文、邱廣文、邱廣文、、、、

陳秋玲陳秋玲陳秋玲陳秋玲、蔡炳洪、蔡炳洪、蔡炳洪、蔡炳洪、許流輝、許流輝、許流輝、許流輝。自殺獲救的有黃麗群。自殺獲救的有黃麗群。自殺獲救的有黃麗群。自殺獲救的有黃麗群、王麗芳、王麗芳、王麗芳、王麗芳，，，，精神失控墬入法網的精神失控墬入法網的精神失控墬入法網的精神失控墬入法網的

有施君龍等㆟有施君龍等㆟有施君龍等㆟有施君龍等㆟，還有不少家庭被破門進行抄家式的搜查，還有不少家庭被破門進行抄家式的搜查，還有不少家庭被破門進行抄家式的搜查，還有不少家庭被破門進行抄家式的搜查，㆕仟多個子弟被迫遣送，㆕仟多個子弟被迫遣送，㆕仟多個子弟被迫遣送，㆕仟多個子弟被迫遣送

回故鄉回故鄉回故鄉回故鄉，這種嚴重侵犯居留權㆟士的㆟權，這種嚴重侵犯居留權㆟士的㆟權，這種嚴重侵犯居留權㆟士的㆟權，這種嚴重侵犯居留權㆟士的㆟權，這種㆟間慘劇，這種㆟間慘劇，這種㆟間慘劇，這種㆟間慘劇，委員會表示關注，委員會表示關注，委員會表示關注，委員會表示關注，並，並，並，並

促請政府重新考慮“寬大”處理有關㆟士促請政府重新考慮“寬大”處理有關㆟士促請政府重新考慮“寬大”處理有關㆟士促請政府重新考慮“寬大”處理有關㆟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我代表落：現在我代表落：現在我代表落：現在我代表落實實實實子女居港權家長會有㆔個問題請政府回答子女居港權家長會有㆔個問題請政府回答子女居港權家長會有㆔個問題請政府回答子女居港權家長會有㆔個問題請政府回答。。。。

（１）『《經•社•文權利國際》委員會』於 2001年 5月 11日發給政府審議
書為什麼不執行？為什麼不“寬大”這群㆟仕？

（２）政府今後會否“寬大”這批㆟仕？

（３）怎樣“寬大”這批㆟仕？

１６７萬是虛，是實；是真，是假，01年還末清楚。委員會都強調要“寬
大”居留權㆟士，４年後的今㆝證實１６７萬是㆝大謊言，就更應“寬大”處

理有關㆟士，還我子女公道。因為有錯就㆒定要糾正，否則民心難服，民憤難

平。

〈㆒〉 鉄的事實証明 167萬是謊言必須還我子女居留權
    
（1）03年十㆒月保安局長李少光在立法會承認，167萬是個估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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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年㆔月十六日在立法會保安事務會議統計局張榮光代局長對第㆒代
港㆟子女有 69萬（登記婚姻子女 18萬 9仟，非登記婚姻子女 50萬 5
仟）。第㆓代港㆟子女有 90萬（登記婚姻子女 32萬，非登記婚姻子女
58萬）。如何統計無法回答議員的質詢。

    （3）03年每日 60個港㆟內㆞子女單程証名額平均只來 37㆟，空剩 23㆟，
而這 60個名額是 95年為執行《㆗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24條制
訂，也是我們爭居留權子女的專門權利。

     
以㆖的事實足以說明 167萬是不實之詞，是彌㆝謊言。㆒個軍㆟如果

用謊言匯報軍情，把 1仟㆟說成是 1萬㆟，他㆒定受到軍法嚴懲；㆒個行政㆟
員如果用誇大數字向㆖匯報以撈功，他㆒定要撤職查辦，現在香港政府用１６

７萬謊言，提請釋法，剝奪了我們子女的居留權，該當何罪呢？要不要還我們

子女個公道？按㆗國的法律傳統有錯必糾，有冤必雪，當年㆕㆟幫把劉少奇國

家主席的職位撤銷還加㆖“內奸，工賊反黨分子”的罪名，後來全國最高法院

推翻這不實之辭，劉少奇國家主席得以評反。我們不是反對㆟大釋法，更不是

要推翻㆟大釋法，我們要表�的是：特首董建華用１６７謊言提請釋法是誤導

㆗央，正如㆟大常委秘書長喬曉陽說：99年釋法就是因為港府說港㆟內㆞子女
有１６７萬，如果當年政府實事求是說港㆟內㆞子女只有１０多萬或２０萬，

㆟大就不用釋法。１６７萬這個虛假的數字，如果政府別有用心的揑造就是罪

該萬死，死後還要遺臭萬年；如果是工作㆖的失誤，我們就有理由請求政府重

新撿討居留權政策，還我子女公道。

　　
怎還我們子女公道怎還我們子女公道怎還我們子女公道怎還我們子女公道，按照香港政府的慣例，按照香港政府的慣例，按照香港政府的慣例，按照香港政府的慣例，至少有㆘面㆔種做法，至少有㆘面㆔種做法，至少有㆘面㆔種做法，至少有㆘面㆔種做法：：：：

〈１〉 特首運用《香港入境條例１１條Ａ》所賦予的權力將來港爭居留權

的子女（這類㆟或某個界別）撤消對他們的遣送離境令，讓他們在香

港住滿七年成為永久居民。

〈２〉 由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先生或法律界吳靄儀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

（議案）通過後，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再擴大寬免政策。�底解決居留

權問題。

〈３〉 請求㆗央在每日６０個港㆟內㆞子女單證的名額㆗撥出１０至２０

個名額（香港特區政府發出居權證）。用㆒年至兩年的時間決居留權

余波。

以㆖意見僅供參考，但目的只有㆒個就是完全、�底、不留手尾解

決居留權問題。

〈㆓〉㆒視同仁〈㆓〉㆒視同仁〈㆓〉㆒視同仁〈㆓〉㆒視同仁，再擴大寬免政策，再擴大寬免政策，再擴大寬免政策，再擴大寬免政策

９９年６月２６日特首公佈寬免政策受惠條件９９年６月２６日特首公佈寬免政策受惠條件９９年６月２６日特首公佈寬免政策受惠條件９９年６月２６日特首公佈寬免政策受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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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由９７年７月１日到９９年１月２９日㆟必須在港。受惠㆟有３７

００。政府此舉是否對犯法者的奬勵？因為來爭居留權的子女是持

雙程證，證件規定㆒年㆒次探親為期㆒個月，誰能在港逗留兩年之

久呢，受惠都是過期居留者或是偷度者，政府對違法者可以寬免而

發身份証，相反對 97、98、99、年來港爭居權但因雙程證到期聽政港爭居權但因雙程證到期聽政港爭居權但因雙程證到期聽政港爭居權但因雙程證到期聽政

府話回鄉等候１府話回鄉等候１府話回鄉等候１府話回鄉等候１，２９判決的善良，２９判決的善良，２９判決的善良，２９判決的善良、守法者、守法者、守法者、守法者（約（約（約（約 6仟多㆟）不寬免仟多㆟）不寬免仟多㆟）不寬免仟多㆟）不寬免、、、、

不發身份証不發身份証不發身份証不發身份証，公平何在？，公平何在？，公平何在？，公平何在？

Ｂ、“受惠者必須向入境處長面前作出聲稱，處長又有他的記綠”。我

們從來沒有見到入境處長，處長更沒有設立聲稱辦公室，派出登記

㆟員，甚至連聲稱的表格也沒有㆒份，沒有稱機制，更沒有任何指

引……叫我們怎樣聲稱？結果只有些過期居留的㆟士或黑工，在工

㆞、街㆖厠所被員警拘捕，記綠口供者被政府承認有聲稱，這是多

麼謊謬呢？政府制訂的政策如果對邪門歪道嘉許發身份證，而對守

法善良走正道者打壓不發身份證，不但民心不服，而且㆝理也難

容，此種奬歪風壓正氣政策只會帶來社會混亂，政府失去管治威

信。

     01年前每日 60個港㆟內㆞子女單程証不够用，委員會尚且要求重寬處理
這批㆟士，㆕年後的今曰 60個單程証名額用不完就應該完壁歸趙把余㆘的名額
還給這批㆟士。

〈㆔〉沉長的訴訟應該結束〈㆔〉沉長的訴訟應該結束〈㆔〉沉長的訴訟應該結束〈㆔〉沉長的訴訟應該結束

居留權案㆒拖六年有㆒次終審居留權案㆒拖六年有㆒次終審居留權案㆒拖六年有㆒次終審居留權案㆒拖六年有㆒次終審，㆓次終審，㆓次終審，㆓次終審，㆓次終審，㆔次終審，㆔次終審，㆔次終審，㆔次終審，現在還有，現在還有，現在還有，現在還有 192㆟要㆟要㆟要㆟要
進行第㆕次終審進行第㆕次終審進行第㆕次終審進行第㆕次終審，案件編號，案件編號，案件編號，案件編號：ＦＡＣＶ：ＦＡＣＶ：ＦＡＣＶ：ＦＡＣＶ 1／／／／2001，ＨＣＡＬ，ＨＣＡＬ，ＨＣＡＬ，ＨＣＡＬ81／／／／99。。。。要等到要等到要等到要等到 2005
年才審年才審年才審年才審。是。是。是。是傷財害民傷財害民傷財害民傷財害民，據說該案到現時已花了伍佰萬元，據說該案到現時已花了伍佰萬元，據說該案到現時已花了伍佰萬元，據說該案到現時已花了伍佰萬元，入境處必須提出撤消訴，入境處必須提出撤消訴，入境處必須提出撤消訴，入境處必須提出撤消訴

訟訟訟訟，或擴寬聲稱條件，或擴寬聲稱條件，或擴寬聲稱條件，或擴寬聲稱條件。。。。

為了家庭團聚這個最基本的公民權益，我們的子女蹉砣六年，讀書的，學

業終止了，做生意的，商店工廠關閉了，打工的，職業丟掉了，已婚的，夫妻

分離了，我們不能再忍受㆘去了，如此㆘去只會“官逼民反”所以我們請求民

政事務局向特首提出直諫：對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０日前來港持行街紙參予司

法復核港㆟內㆞子女（約七仟㆟）再擴大寬免，徹底解決居留權的手尾。

                                             
謝謝！

                                        
                                   落實子女居港權家長會（香港）

                                    2004年 06月 11日
                                                 


